
 

— 1 —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南通市人民政府工作会商会重 

点工作任务分解表》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通州湾示范区

管委会，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厅与我市召开的工作视频会商

会精神，切实将会商成果转化为推动环境质量改善、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实际成效，现将相关工作任务分解表印发给你们。请对照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通政办发〔2020〕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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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要求，严把时间节点，认真抓好落实。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4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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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南通市人民政府 

工作会商会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表 

 

序号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协同单位 

1 通州湾新出海口建设 

（1） 
南通港总体规划环评报告审
批 

2020年7月 市交通运输局 

各县（市）区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生
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水利局 

（2） 
航道整治配套的抛泥区选划
审批 

2020年7月 
通 州 湾 示 范 区
管委会 

海门市政府、启东市政府，市生态环境
局 

（3） 通州湾三港池码头审批 2020年9月 南通港集团 
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生态环境局、
交通运输局 

（4） 吕四港“2+2”码头审批 2020年5月 南通港集团 
启东市政府，市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
局 

（5） 通州湾一港池码头审批 2020年9月 南通港集团 

海门市政府、启东市政府、通州湾示范
区管委会，市行政审批局、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 

（6） 网仓洪航道工程审批 2020年8月 南通港集团 

（7） 小庙洪上延航道工程审批 2020年7月 南通港集团 

（8） 三夹沙南支航道工程审批 2020年10月 南通港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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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东灶港一港池码头审批 2020年7月 海门市政府 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行政审批局、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交通
运输局 （10） 吕四港池航道工程审批 2020年7月 启东市政府 

2 中天精品钢基地建设 

（1） 
提高项目设计水平，确保污染
排放达到国际国内最好水平 

2020年4月 
海门市政府，市
发改委、工信局 

市生态环境局 

（2） 

制定细化的减排替代方案，落
实中天钢铁排污指标，争取省
厅支持排污权交易、排污指标
转入等工作，争取省厅采取容
缺审批的方式批复项目环评 

2020年6月 
海门市政府，市
生态环境局 

 

（3） 

对蛎岈山国家级海洋公园保
护、生态状况及功能等进行评
价和分析，形成生态评估报告
并组织审查 

2020年6月 

海门市政府，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局 

启东市政府、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
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 

3 园区规划环评 

（1）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环
评审查 

2020年8月 如皋市政府 市生态环境局 

（2） 
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
划环评审查 

2020年6月 如皋市政府 市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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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启东经济开发区规划环评审
查 

2020年6月 启东市政府 市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4） 
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规划
环评审查 

2020年6月 启东市政府 市生态环境局、工信局 

4 高端纺织业发展 

（1） 

规划建设通州湾高端纺织园
区，招引染整重特大项目，承
接市内产业转移项目，推动纺
织印染行业转型升级 

2020年12月 

通 州 湾 示 范 区
管委会，市市场
监管局 

各县（市）区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市生态环境局 

（2） 
如东洋口港环保热电项目环
评审批 

2020年5月 如东县政府 市生态环境局、发改委 

5 化工行业整治 

（1） 

开展南通市化工产业发展研
究，编制南通市化工产业发展
规划 

2020年6月 市工信局 

各县（市）区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生
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 

（2） 

完善如东县洋口化学工业园、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园
区、如皋港化工新材料产业园
产业规划，明确产业定位，编
制（修编）园区规划环评 

2021年6月 

如东县政府、南
通 经 济 技 术 开
发区管委会、如
皋市政府 

市工信局、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 

6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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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索生态文明教育立法 2021年12月 
市教育局、生态
环境局、司法局 

 

（2） 建设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2021年12月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教
育局、科协 

（3） 完善环保总监制度体系 2020年12月 市生态环境局  

（4） 
开展产业园区生态环境政策
集成改革试点 

2020年12月 海安市政府 市生态环境局 

（5） 
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实践引领区建设 

2020年12月 市生态环境局 市中院、检察院、司法局 

（6） 
开展海洋生态环境“湾（滩）
长制”试点 

2020年12月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 

（7） 
按照“无废城市”标准，推动
固废危废减量化、资源化 

2022年12月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公
安局、发改委、工信局、卫健委、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农业农村局、住建局、
城管局、商务局、邮政管理局等 

7 环境管理技术支撑和指导 

（1） 

按照省厅部署协同开展环境
承载力研究，利用好承载力研
究成果 

2020年12月 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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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实施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规划 

2020年5月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公
安局、发改委、工信局、交通运输局、
住建局等 

（3） 

编制发布“三线一单”， 明
确全市生态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
清单 

2020年6月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发
改委、工信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交
通运输局、住建局、水利局、农业农村
局 

8 提高污染防治攻坚精细化水平 

（1） 

开展“绿岛”建设试点，建成
一批环保公共基础设施，帮助
中小企业降低治污成本 

2020年12月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发
改委、工信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住建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
商务局、南通海事局等 

（2） 

围绕水质目标推进标本兼治，
开展不达标断面整治，持续提
升水环境质量 

2020年12月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住
建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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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展省级以上工业园区污水
处理设施整治专项行动，实现
污水管网全覆盖、污水集中处
理设施稳定达标 

2020年12月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  

（4）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编制
“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开展入海排污口溯源整
治，提升海洋污染防治水平 

2020年12月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 

9 环保监测监控能力建设 

（1） 

实施《南通市生态环境监测监
控 系 统 三 年 建 设 规 划
（2019~2021年）》，定期分
析监测监控数据，进一步提升
精准治理水平 

2021年12月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 

（2） 
加强机动车排气监管能力建
设 

2020年12月 
市编办、市生态
环境局 

 

（3） 
推进完成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行政执法改革 

2020年12月 
市编办、市生态
环境局 

 

10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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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更多环境基础设施项目
纳入国家级、省级环保项目
库，更多项目推送国开行争取
金融支持。争取省环保集团公
司加大对南通投入，支持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 

2020年12月 市攻坚办 

各县（市）区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生
态环境局、住建局、市政和园林局、城
管局 

11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1） 

编制《南通长江生态修复保护
规划》，高标准打造长江特色
示范段，建设国家级生态环境
修复示范区 

2020年12月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改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交通运
输局、水利局 

（2） 
推进生态安全缓冲区建设，积
极申报示范项目 

2020年12月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住
建局、市政和园林局 

12 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工作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 

2021年12月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有
关部门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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